
2024年吴中区预算草案说明事项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2023 年吴中区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吴中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67.7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58.9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08.76 亿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末，吴中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46.3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 53.78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92.56 亿元。 

2023 年吴中区获得市转贷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42.23 亿元、再

融资债券8.32亿元。2023年吴中区一般债券还本支出8.71亿元，

付息支出 1.8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56 亿元，付息支出 1.87

亿元。2024 年吴中区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5.18 亿元，付息支出 1.69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9.08 亿元，付息支出 2.86 亿元。 

（二）2023 年吴中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吴中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9.25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40.43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98.82 亿元。截止 2023

年 12 月末，吴中区本级债务余额 123.5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 37.9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85.6 亿元。 

2023 年吴中区本级获得市转贷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42.23 亿

元，保障区内道路交通工程项目及学校、医院、棚户区改造等民

生项目资金需求；获得再融资债券 4.81 亿元，主要用于偿还部

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2023 年吴中区本级一般债券还本支



出 4.94 亿元，付息支出 1.24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45 亿元，

付息支出 1.6 亿元。2024 年吴中区本级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18

亿元，付息支出 1.18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4.38 亿元，付息

支出 2.59 亿元。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依法依规举债，严把支出方向，强化追踪问效，持续做好专项债

券“借、用、管、还”全流程监管。 

二、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3 年，中央、省、市对我区转移支付补助 30.9 亿元。其

中：一般转移支付 9.4 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5 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 17 亿元。区本级对乡镇转移支付补助 57.9 亿元。

其中，一般转移支付 3.4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54.5 亿元，以上数

字为快报数，待中央、省、市与我区办理结算后，数字仍将发生

变化，我们将在 2023 年区级决算中予以反映。 

2024 年，预计中央、省、市对我区转移支付补助金额为 22.8

亿元。其中，预计中央、省、市对我区一般转移支付补助 1.3 亿

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补助 4.5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17

亿元。2024 年预计区本级对乡镇转移支付补助 57.9 亿元。其中，

一般转移支付 3.4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54.5 亿元。 

三、吴中区区级“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安排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 

2024 年吴中区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总额为 1706

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安排 225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9 万元，增长 4%，主要原因是部分单位文化交流等活动计划较

上年有所增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 1095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 144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2

万元，增长 1.1%，主要原因是部分车辆比较老旧，按照车辆实

际情况进行更新。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951 万元，比上年预算

减少 144 万元，下降 13.1%，主要原因是实行车辆集中统一管理

后，公车使用效益提高，运行经费下降。 

3.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386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33 万元，

增长 52.8%，主要原因是接待办根据业务实际情况，对列支科目

进行了调整。 

（二）会议费、培训费 

2024 年吴中区本级会议费预算安排 853 万元，比上年预算

减少 457 万元，下降 34.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部分会议支出

因审计等原因安排至 2023 年支付，2024 年无该因素影响；另接

待办根据业务实际情况调整了列支科目。培训费预算安排 2090

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 

四、2024 年吴中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安排 

2024 年吴中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继续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相关精神，秉承“用



钱必问效”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不断规范财政支出绩效管理、

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进一步完善区级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是实施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在 2024 年预算申报阶段对新

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从项目设立必要性、绩效目标科学性、

方案可行性、投入经济性和预算合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

估结果作为项目入库的重要依据。 

二是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全面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并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必备内容。绩效目标

管理范围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和社保基金预算，实现绩效目标与预算申报、审核、批复、公

开“四个同步”。 

三是做实做细预算绩效监控。采取日常监控、定期监控和重

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开展

“双监控”。预算部门日常监控，财政部门定期监控，并在此基

础上对偏差较大的项目开展重点监控，为项目管理整改纠偏及财

政资金拨付使用提供参考。 

四是拓宽绩效评价管理范围。对所有纳入 2023 年绩效管理

的项目开展绩效自评价，并抽查部分项目开展再评价；全面开展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和其他三本预算绩效自评价，实现预算单位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全覆盖；继续多维度开展绩效重点评价，



强化评价结果应用；试点开展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通过绩效分

析，核算预算项目的支出标准，提高预算项目的使用效益和资源

配置效率。 

 


